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

條及第四十四條停播處分要點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及第

四十四條規定，裁處廣播、電視節目或廣告及事業停播處分者，適用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廣播、電視事業。但電視事業經營二個以上頻道者，

則以違規之頻道為適用對象；廣播事業有分臺者，則以違規之分臺為

適用對象。 

三、廣播、電視事業因播送節目或廣告涉違反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所列規定，經交付本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諮詢時，若有三

分之二（含）以上諮詢委員出席，且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委員表

決建議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停播該一節目或廣告之意見者，業務單位應

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 

四、廣播、電視事業達停播警示額度時，本會業務單位應專函告知該事業

已達停播警示額度之情形，並副知相關公學會；同時會同相關單位研

商應行注意及改善事項，對該事業為行政指導。 

    前項所稱之停播警示額度，係指廣播、電視事業自當次違反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之行為發生日起，回溯二年內因違反廣播電視法第四十

三條、第四十四條而受罰鍰處分之罰鍰額度加總：在廣播事業達新臺

幣 210萬元（含）以上，但未滿新臺幣 300萬元者；在電視事業達新

臺幣 420萬元（含）以上，但未滿新臺幣 600萬元者。 

五、廣播、電視事業達停播額度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業務單位應即會同相關單位參考停播日數建議表（詳附表），

研商是否予以該事業（頻道、分臺）停播處分、建議停播起

迄日期、停播所生影響、消費者權益及其他相關事項後，提

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 



（二）本會委員會議得依相關情狀綜合判斷，決定是否應予停播及

停播日數。 

    前項所稱之停播額度，係指廣播、電視事業自當次違反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之行為發生日起，二年內因違反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第

四十四條而受罰鍰處分之罰鍰額度加總：在廣播事業達新臺幣 300萬

元（含）以上；在電視事業達新臺幣 600萬元（含）以上者。 

六、依本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二年內罰鍰額度加總之起算，指違法行

為日發生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後之罰鍰處分案件。 

       前項罰鍰額度之計算，不受提起行政救濟之結果影響。但在作成

停播處分前已確定撤銷處分之罰鍰額度應予扣除。 

七、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案件，其情節重

大者，本會業務單位應隨即會同相關單位蒐集該事業之相關營運資料

及二年內違規情節、停播所生影響及消費者權益等事項，提請本會委

員會議討論確認，召開處分聽證會議。業務單位應於考量聽證會正反

意見後，擬具是否停播之建議，並提交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不適用第

五點之規定。 

八、本會委員會議決議應予停播之處分後： 

   （一）業務單位應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受處分者規劃相關後續事

宜，並作成限期停播裁處書。 

   （二）本會營運管理處應召集相關單位組成緊急應變小組，專門處理

作成停播處分後續衍生之行政問題。 

九、受處分之對象如為電視事業者，裁處書應副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隨選視訊經營者、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及各地方縣市政府、中華民國電視學會等相關單

位。 

十、受停播處分之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收到本會停播裁處書之次日起至

停播日前一日止告知視聽眾停播期間之訊息；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或其他平臺播送受停播處分事業之節目或廣告，應於收到本會停播

裁處書副本之次日起至停播前一日止告知訂戶停播期間之訊息。前揭

告知訊息應至少每小時播送一次。 

十一、受停播處分之廣播、電視事業，於停播日起應即停播，並應於停播期間持續

播放停播訊息，其內容為：「○○頻道(電臺或分臺)因違反廣播電視法，依

規定受停播處分○日，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暫停播出。」 

 

 

                附表：停播日數建議表 

事業（頻道、分臺）「兩年內罰鍰總額」：

在廣播事業達新臺幣 300萬元，或在電視事

業達新臺幣 600萬元者，該次違法案件依本

會裁處廣播電視事業罰鍰案件額度參考表加

計積分換算之違法等級 

1至 6級 7級 8級 9級 10級 

建議停播日數 3日 15日 30日 45日 90日 

 

 


